恩施州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及职工服务中心
改造升级项目服务合同

甲方：恩施州总工会（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基础上，就恩施州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及职工服务中心改造升级项目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共同签署本合同。
一、合同标的
1.项目名称： 恩施州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及职工服务中心改造升级项目 ；
2.项目地点：恩施市清江东路8号恩施州工人文化宫一楼；
3.项目内容：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对甲方 恩施州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及职工服务中心改造升级项目 进行装修改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装修工程：大厅隔墙砌筑与拆除、通行路线优化改造、墙面基层处理及装饰（含乳胶漆、壁纸等）、门窗修复或更换等；
（2）设备采购：公共休息排椅、储物柜子（含文件柜、物品柜）、立式空调、多媒体广告机（含安装调试）、道具人、职工心理疏导音乐放松椅等；
（3）广告工程：宣传栏、服务制度公示牌、驿站标识标牌等设计与制作安装。
详细内容及技术参数见《恩施州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及职工服务中心改造工程报价明细表》（以下简称“报价明细表”）。
二、合同金额与支付
1.合同金额：本项目合同暂定价（大写）：        （小写：￥        元），最终以实际工程量据实结算，结算时综合单价按《报价明细表》约定执行。
2.付款方式：项目全部完工并通过甲方组织的竣工验收后，乙方需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完整的结算资料（含工程量确认单、验收报告、发票等），甲方在收到资料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审计。审计完成后，甲方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审计金额的90%；剩余10%审计金额作为质保金，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满1年，且乙方完成全部质保义务、经甲方验收确认无质量问题后，甲方在15个工作日内无息支付。
三、合同工期
自2025年10月？日至2025年11月？日。乙方在约定工期内完成项目所有装修改造工作，并通过甲方组织的验收。 
四、服务要求
1.乙方施工期间须有针对性地对现有成品设施及已完工程成品采取保护措施、抢工组织及防尘降噪等技术措施。
2.乙方对施工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及时清运，须做到日产日清。
3.乙方应充分考虑因进度需要可能发生的如夜间加班、人员及机械投入、文明施工，因噪音扰民、物业要求停工等一切费用的产生，后期不得以任何名义要求增加工程造价。因农民工工资或材料商经济纠纷等引起的法律诉讼，由乙方负责处理并解决。甲方被列为被告的，若甲方已按合同履约，则诉讼所涉相关所有费用将由乙方承担。
4.乙方应充分踏勘现场，费用自行考虑。乙方须对其施工的工程（包括但不限于）：质量、进度、安全、资料、验收、存档等所有管理方面承担全部责任。
5.乙方承包范围内的所有工程在竣工验收前由乙方自行负责看护，费用自理。
6.乙方向甲方承诺按照合同及询价通知书约定进行施工、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乙方质量达不到约定标准的部分，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拆除和重新施工，乙方应按编制清单要求拆除和重新施工，直到符合约定标准。因乙方原因达不到约定标准，由乙方承担拆除和重新施工的费用，工期不予顺延。
7.乙方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并随时接受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由于乙方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应对其在施工场地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并对其安全负责。乙方不得违反安全管理的规定进行施工。因乙方原因导致的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及发生的费用。
8.乙方装修改造所需的材料及设备，应按照编制清单要求采购，并对材料设备质量负责。发现不符合编制清单标准的材料设备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拆除修复、重新采购，由乙方承担发生的费用，由此延误的工期不予顺延。
五、违约责任
1.乙方应确保在本项目服务期内正常履约，如单方面违约或解除合同，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与损失。
2.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未在40个日历天内完成项目所有装修改造工作，并通过甲方组织的验收，每推迟一天，乙方需向甲方支付500元/天违约金，若超过7天，甲方除收取违约金外，有权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并向乙方追究由此产生的相关损失。超过10天，甲方除收取违约金外，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3.乙方未按甲方要求进行装修改造的，以每项1000元支付违约金，甲方并有权委派第三方进行装修改造，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如乙方转包，或未按甲方要求维修并拒不整改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应按照项目合同暂定价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4.若乙方在签订合同后因任何原因毁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与损失。
5.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转让项目，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6.乙方在质保期内应向甲方提供质保服务，在接到甲方通知后48小时内（紧急情况2小时内响应）未及时响应，甲方有权按照1000元/次的标准扣除质保金，直至质保金扣完为止，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任何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六、争议的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及其附件发生的或与本合同及其附件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补充合同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以补充合同为准。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自双方签字并盖章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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